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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7 月及 8 月法规通讯 

重大发展 

 

私隐公署就处理资料外洩事故发出新指引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为推广新版的《资料外洩事故的处理及通报指引》（“《指引》”）刊登文章 

(文章、新闻稿、 《指引》（繁体）)。 
 

     鉴于上半年上报的资料外洩事故数量增加了20%，发出新版《指引》协助机构作好准备，一旦发

生资料外洩事故，可以有效应对。 

 

内容摘要： 

实用建议包括              

• 应制订资料外洩事故应变计划 

- 建议内容: 如风险评估工作流程、通讯计划等 

• 处理资料外洩事故: 5 个步骤  

− 立即收集重要资料 

− 遏止事件扩大 

− 评估事件可造成的损害 

− 考虑作出资料外洩通报 

− 记录事故 

• “资料外洩通报” 

− 正式通知 

− 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尽快向受影响的资料当事人及私隐公署作出通报 

− 尤其当资料外洩事故相当可能对受影响资料当事人构成实质损害的风险 

− 就向其他人士（如其他相关规管机构）作通知的指引 

− 就正式通知内容的指引 

• 已推出网上资料外洩事故通报表格 

https://www.pcpd.org.hk/sc_chi/news_events/newspaper/newspaper_202307.html
https://www.pcpd.org.hk/sc_chi/news_events/media_statements/press_20230630.html
https://www.pcpd.org.hk/tc_chi/resources_centre/publications/files/guidance_note_dbn_c.pdf
https://www.pcpd.org.hk/sc_chi/enforcement/data_breach_notification/dbn_for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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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法规发展 

  

监管机构        

 

(i) 港交所谴责中国赛特集团有限公司，向众被点名的执行董事（“执董”）及独立非执行董事

（“独董”）作出损害投资者权益声明，谴责/批评其他被点名的执董及独董（新闻稿  、纪律行动

声明（繁体））。 

事件背景：2014 年至 2016 年间，该公司的一家全资附属公司为当时任董事会主席（"主席"）的

个人需要，向外部借款人贷款（"贷款"）。有关贷款并未向该公司（即母公司）董事会报告。 

2017 年至 2019 年间，主席促使公司向其垫款（"垫款"），这都反映在有关年报内。 

贷款及垫款构成该公司的“关连交易”，两者均违反了其公司组织章程细则。（总额约人民币 1.5

亿元） 

公司多次未能向港交所及投资者提供及时准确的消息，包括： 

• （2020 年 3 月）核数师发现有贷款和交易未有记入会计记录。有多宗针对上述交易的民事程

序 

• 核数师认为上述贷款和交易属重大审核事项，导致有关年度业绩延迟刊发。有关审核事项已向

董事会转达 

• 在主席的指导下，公司就延迟发出公告，并于相关公告中将延迟归因于新冠疫情，但未披露有

关审核事项 

• （2019 年 4 月）未及时发布认购首次公开发售股份的公告 

• （2019 年 4 月至 2020 年 7 月）未就针对公司的 14 项清盘呈请及时发布公告 

我们聚焦于独董责任。港交所的通讯指出 “独董虽然不参与日常营运及管理，但在遵守《上市规

则》及企业管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严重失职者或会遭受严厉的声誉制裁。” 

 

内容摘要： 

相关独董的失职包括：             

• 部分垫款已刊载入相关董事批准的年度报告 

- 尽管这些垫款违反了其章程细则，并表明内部控制存在缺陷 

https://sc.hkex.com.hk/Tuni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3/230824news?sc_lang=zh-cn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023/230824_SoDA_c.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023/230824_SoDA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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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采取积极措施向管理层询问垫款的性质，或促使其遵守上市规则 

• 未披露清盘呈请 

- 没有调查延迟原因或采取任何有意义的补救措施，以确保遵守上市规则 

• 未披露审核事项 

- 尽管知道审核事项的底因 

- 并无异议/以其他方式对相关公告所含内容的完整性表示关注 

 

 

(ii) 证监会就修订《证券及期货条例》（“《证券法》”）内与执法相关的条文发表谘询总结    

（新闻稿  、谘询总结（繁体））。 

证监会将会付诸落实有关将《证券法》下内幕交易条文的范围扩大的建议。内幕交易条文的范围

一经扩阔，将会涵盖：(i) 在香港就于境外证券市场上市的证券或其衍生工具进行的内幕交易；及 

(ii) 在香港以外地方进行的内幕交易，如当中涉及在港交所上市的任何证券或其衍生工具。 

 

(iii) 会计及财务汇报局（“会财局”）出版了 《审计焦点》(英文版），明确地阐述了会财局对核

数师、管理层和审计委员会在审计计划程序中必须履行各自法定职责、角色和责任的期望。 

该报告列示了审计计划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包括不稳定的经济环境和市场条件（例：利率上

升、通货膨胀）。  

审计委员会则应审查和批准审计计划，以确保拟议审计程序的设计为充分且恰当，可解决已识别

的风险。 这包括询问核数师，公司的审计是否接受过会财局的检查，(如有)讨论已发现的缺陷，

并质询如何在未来的审计中弥补这些缺陷。 

 

 

 

良治同行 

2023 年 9 月 

https://sc.sfc.hk/TuniS/apps.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TC/news-and-announcements/news/doc?refNo=23PR88
https://sc.sfc.hk/TuniS/apps.sfc.hk/edistributionWeb/api/consultation/conclusion?lang=TC&refNo=21CP3
https://www.afrc.org.hk/en-hk/Documents/Publications/periodic-reports/2023_Audit_Focus_Effective_Audit_Planning.pdf

